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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

彭阳县统计局 彭阳县社会经济调查队

2024 年 4 月 30 日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一年来，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区、

市、县党委和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

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促消费，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精准

助企纾困，全县经济稳步恢复，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有效投资持

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年经济逆

势前行、稳中有进。

一、综 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2]901279 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0%。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67300万元，增长 3.8%；第二产业增加值

345045 万元，增长 4.9%；第三产业增加值 388934 万元，增长

3.3%。三次产业结构为 18.6:38.3:43.1。按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全

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55876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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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23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及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值（万元） 增长速度（%）

地区生产总值 901279 4.0

农林牧渔业 175151 3.9

工业 281883 3.8

建筑业 63161 9.4

批发和零售业 43258 5.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5518 13.0

住宿和餐饮业 8281 9.9

金融业 28761 6.0

房地产业 22220 6.0

其他服务业 243044 1.2

营利性服务业 37399 5.2

非营利性服务业 205646 0.5

第一产业 167300 3.8

第二产业 345045 4.9

第三产业 388934 3.3

根据 2023年公安户籍年报数据，年末全县户籍户数 7.46万

户，同比下降 0.3%；户籍人口 24.31 万人，同比下降 0.5%。其

中户籍城镇人口 6.54万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26.89%，比上

年末增长 0.03个百分点。根据 202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总户数 5.79万户，常住人口[4]16.16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 6.38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39.48%，比上年末增长 0.23个百分点；乡村人口为 9.78万人，

占常住总人口的 60.52%。男性人口 8.59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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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女性人口 7.57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 46.8%，男女性别

比为 113.5：100。汉族人口 11.03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 68.23%；

回族人口 5.12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 31.72%；其他少数民族人

口 0.01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 0.05%。平均家庭人口 2.79人/户。

全年常住人口出生人数 0.17万人，出生率为 10.54‰；全年常住

人口死亡人数 0.15万人，死亡率为 9.30‰，自然增长率为 1.24‰。

表二 2023 年年末全县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一、户籍人口情况

户籍总户数（万户） 7.46 100.00

户籍总人口 24.31 100.00

其中：城镇人口 6.54 26.90

乡村人口 17.77 73.10

其中：男性人口 12.72 52.32

女性人口 11.59 47.68

其中：汉族 16.59 68.24

回族 7.71 31.72

其他少数民族 0.01 0.04

其中：0-17 岁 5.44 22.38

18-34 岁 6.38 26.24

35-59 岁 8.97 36.90

60 岁及以上 3.52 14.48

二、常住人口情况

常住总户数（万户） 5.79 100.00

常住总人口 16.16 100.00

其中：城镇人口 6.38 39.48

乡村人口 9.78 60.52

其中：男性人口 8.59 53.16

女性人口 7.57 46.84

其中：汉族人口 11.03 68.23

回族人口 5.12 31.72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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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773人，比上年增加 130人；下岗

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672人，比上年减少 224人。本年新登记失

业人数 704人，比上年减少 244人；登记失业人员本期就业人数

672人，比上年减少 272人。登记失业人员期末实有 567人，比

上年增加 32人。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5]为 100.2（以上年同期价格为 100，

下同）；服务价格指数为 101.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 92.7。

表三 2023 年主要价格指数

指 标 以上年同期价格为 100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0.2

其中：食品烟酒 100.2

衣着 100.0

居住 101.2

生活用品及服务 99.9

交通和通信 97.6

教育文化和娱乐 100.8

医疗保健 101.5

其他用品和服务 103.4

服务价格指数 10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92.7

二、农 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5.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4.0%。其中，农业总产值 19.63亿元，增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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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总产值 0.93亿元，下降 39.3%；牧业总产值 13.39亿元，增

长 15.0%；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 1.21亿元，增长 7.6%。实现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7.5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9%，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0.79元，增长 7.5%。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74.70万亩，与上年持平。其中，夏收粮

食播种面积 11.40万亩，增长 4.6%；秋收粮食播种面积 63.30万

亩，下降 0.8%。冬小麦播种面积 11.00万亩，增长 4.8%；豆类

播种面积 0.40 万亩，下降 0.1%；玉米播种面积 45.29 万亩，增

长 12.7%；马铃薯播种面积 7.50万亩，下降 5.9%。油料种植面

积 2.86万亩，增长 46.0%。烟叶种植面积 0.35万亩，增长 0.7%。

药材种植面积 3.32万亩，增长 3.8%。蔬菜（含菜用瓜）种植面

积 7.20万亩，下降 15.4%。瓜果类种植面积 0.33万亩，下降 9.9%。

其他作物种植面积 31.16万亩，下降 16.4%。年末园林水果面积

16.91万亩，增长 1.9%。

全年粮食总产量 21.64万吨，同比增长 1.1%。其中，夏粮产

量 1.89万吨，增长 3.5%；秋粮产量 19.75万吨，增长 0.9%。冬

小麦产量 1.85万吨，增长 3.5%；玉米产量 17.52万吨，增长 7.9%；

马铃薯产量(折粮)1.20万吨，下降 24.7%。

全年油料产量 2494吨，同比增长 40.4%；烟叶产量 450吨，

下降 1.1%；药材产量 7470吨，增长 3.7%；瓜果类产量 9481吨，

增长 25.0%；蔬菜（含菜用瓜）产量 19.39万吨，下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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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肉类总产量 23083 吨，同比增长 9.2%。其中，猪肉产

量 3669吨，增长 3.8%；牛肉产量 11671吨，增长 6.2%；羊肉产

量 5937 吨，增长 20.2%；禽肉产量 1806 吨，增长 9.1%；禽蛋

产量 2225吨，下降 39.3%。年末全县生猪存栏 3.00万头，下降

14.2%；牛存栏 11.86万头，增长 4.4%；羊存栏 27.97万只，增

长 3.5%；家禽存栏 39.83万只，下降 14.7%。全年生猪出栏 4.69

万头，增长 2.8%；牛出栏 7.24万头，增长 6.3%；羊出栏 32.58

万只，增长 19.8%；家禽出栏 86.99万只，增长 9.4%。

表四 2023 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及增长速度

指 标 种植面积（亩） 比上年增长（%）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199303 -5.1

粮食作物 747000 0.0

夏收粮食 114000 4.6

冬小麦 110000 4.8

秋收粮食 633000 -0.8

玉米 452934 12.7

薯类 75000 -5.9

油料 28631 46.0

其中:胡麻籽 28383 46.8

烟叶 3541 0.7

药材 33230 3.8

蔬菜 71981 -15.4

瓜果类 3320 -9.9

其他作物 31160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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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23 年全县主要农林牧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指 标 产量（吨） 比上年增长（%）

粮食作物 216386 1.1

夏收粮食 18880 3.5

冬小麦 18480 3.5

秋收粮食 197506 0.9

玉米 175238 7.9

薯类(折粮计算) 12000 -24.7

油料 2494 40.4

其中:胡麻籽 2463 41.6

烟叶 450 -1.1

药材 7470 3.7

蔬菜 193872 -14.3

瓜果类 9481 25.0

园林水果 8225 -50.9

肉类总产量 23083 9.2

其中：牛肉产量 11671 6.2

猪肉产量 3669 3.8

羊肉产量 5937 20.2

禽肉产量 1806 9.1

禽蛋产量 2225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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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年末全县工业企业 115家，从业人员 6349人。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6]14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97家。全年实现工业

总产值 480059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8%，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50722万元，增长 7.4%；规模以下工业总

产值 29337 万元，下降 15.0%。实现工业增加值 281883万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73082万元，增长 7.4%；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 8801万元，下降

15.0%。实现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449650万元，同比增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144345万元，同比增长 21.3%，主

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3290万元，同比增长 9.6%。

年末全县具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企业 9家，全

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2.67亿元，同比增长 12.4%。签订的合同额

5.17亿元，同比增长 11.8%；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35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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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98.1%；房屋竣工面积 263平方米，同比下降 95.2%；

主营业务收入 3.49 亿元，同比增长 66.4%；主营业务成本 3.43

亿元，同比增长 68.4%。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14002万元，同比增长

5.5%。其中，民间投资[7]67183万元，同比增长116.6%，占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的16.2%；基础设施投资[8]338696万元，同比下

降4.5%，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81.8%。按构成分，建筑安装

工程投资388151万元，同比增长3.1%，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

93.7%；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15142万元，同比增长218.9%，占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3.6%；其他费用投资10709万元，同比下

降3.2%，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2.6%。

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31096万元，同比下降14.9%，占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7.5%；第二产业投资51363万元，同比增长

25.8%，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12.4%；第三产业投资331543

万元，同比增长5.2%，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80.1%。按建设

性质分，新建项目投资393769万元，同比增长4.4%，占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的95.1%；扩建项目投资250万元，同比增长147.5%，

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的0.1%；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投资19983万

元，同比增长31.8%，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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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2023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增长速度

指 标 完成额（万元） 比上年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414002 5.5

其中：基础设施 338696 -4.5

其中：民间投资 67183 116.6

按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341718 -6.5

有限责任公司 62162 254.1

私营企业 8755 12.4

其他企业 1367 -7.3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388151 3.1

设备工器具购置 15142 218.9

其他费用 10709 -3.2

按建设性质分

新建 393769 4.4

扩建 250 147.5

改建和技术改造 19983 31.8

本年施工项目个数 18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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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51953万元，同比增长141.2%；本

年新开工面积99325平方米，同比增长2.9%。本年商品房销售面

积91850平方米，同比增长50.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78283平方

米，同比增长51.4%；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11421平方米，同比

增长22.8%。全年商品房销售额50759万元，同比增长63.1%，其

中住宅销售额45142万元，同比增长64.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

5156万元，同比增长40.2%。全年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

5526元，同比增长8.4%；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

4514元，同比增长14.2%。

五、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2405万元，同比增长1.3%。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04989万元，增长1.6%；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7416万元，增长0.8%。按注册类型分，国有

经济零售额320万元，增长0.8%；集体经济零售额1622万元，增

长0.8%；股份制经济零售额13991万元，下降4.4%；私营经济零

售额29000万元，增长6.4%；个体经济零售额102430万元，增长

0.8%；其他各种经济零售额5042万元，增长0.8%。按行业分，

批发业消费品零售额46240万元，下降4.2%；零售业消费品零售

额84781万元，增长0.8%，住宿业消费品零售额916万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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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20468万元，增长19.1%。按消费形

态分，商品销售额131021万元，下降1.1%；餐饮收入额21384万

元，增长18.8%。全年网络交易额1.50亿元，同比增长13.6%。

表七 2023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完成额（万元）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2405 1.3

⒈按地区分：城镇 104989 1.6

乡村 47416 0.8

⒉按规模分：限额以上 34043 3.1

限额以下 118362 0.8

⒊按类型分：国有经济 320 0.8

集体经济 1622 0.8

股份制经济 13991 -4.4

私营经济 29000 6.4

其他各种经济 5042 0.8

个体经济 102430 0.8

⒋按行业分：批发业 46240 -4.2

零售业 84781 0.8

住宿业 916 13.4

餐饮业 20468 19.1

5.按消费形态：商品销售 131021 -1.1

餐饮收入 2138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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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和邮电

年末境内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217公里，同比持平。其中高速

公路34.5公里，国道125.9公里，省道85.7公里，县道47.7公里，

乡道475.7公里，村道2436.3公里，专用道11.2公里。每百平方公

里拥有公路127公里。

年末全县营运汽车保有量1410辆，其中营运货车1103辆，营

运客车87辆，营运出租车220辆。公交车辆保有量122辆，其中城

市公交35辆，城乡客运公交54辆，农村班线公交33辆。其他机动

车辆保有量42301辆，同比增长8.8%。摩托车保有量7250辆，同

比下降60.6%。

全年邮政电信业务总量12818万元，同比增长1.3%。全县电

话用户20.68万户，同比增长1.7%，其中固定电话用户0.48万户，

移动电话用户20.20万户。互联网用户数8.08万户，同比增长13.2%。

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89.3部。

七、财政金融

全年全口径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49540万元，同比下降16.2％。

其中：中央级收入完成50074万元，下降20.3%；区级收入完成

57313万元，下降14.4%；县级收入完成42153万元，下降13.6％。

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814万元，同比下降19.7％。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28349万元，同比下降10.3％，占地方一般公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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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收入的81.4%；非税收入完成6465万元，同比下降45.1%，占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8.6%。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7339万元，

同比增长35.6%。

全县地方财政总支出458380万元，同比增长3.4%。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443819万元，增长2.5%。其中，一般公共服务、公

共安全、教育等八项非营利性服务业财政支出236184万元，增长

0.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

卫生、城乡社区、农林水等方面的民生支出达到379755万元，同

比增长0.3%，占支出总量的85.6%。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14559

万元，增长44.1%。



16

表八 2023 年全县财政收支及增长速度

指 标 完成额（万元） 比上年增长（%）

全口径财政收入 149540 -16.2

地方财政收入 42153 -13.6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4814 -19.7

其中：税收收入 28349 -10.3

非税收入 6465 -45.1

政府性基金收入 7339 35.6

地方财政支出 458380 3.4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43819 2.5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2048 21.4

公共安全支出 9085 15.0

教育支出 63902 2.2

科学技术支出 4058 27.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336 -4.4

卫生健康支出 30352 10.4

节能环保支出 18920 -2.8

住房保障支出 23250 25.1

城乡社区支出 18483 -26.3

农林水支出 135164 7.3

政府性基金支出 14559 44.1

年末，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83.87亿元，

同比增长 2.2%，较 2022年同期回落 3.9个百分点；人民币各项

贷款余额 71.19亿元，同比增长 11.6%，较 2022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为 80.4%，比 2022年同期提

高 2.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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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2023年，全县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245元，同

比增长 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882元，同比增长 5.2%，

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为

29346元、1416元、689元和 2431元，分别增长 5.2%、10.8%、

-28.6%和 17.5%，比重为 86.6：4.2：2.0：7.2。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5901 元，同比增长 8.3%，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

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为 5796元、7270元、4元

和 2831元，分别增长 8.7%、7.7%、18.9%和 8.8%，比重为 36.5：

45.7：0：17.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3.1

个百分点，高于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4.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

收入比为 2.13:1，比上年缩小 0.06。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19900元，同比增长 5.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1571

元，同比增长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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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2023 年全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指 标 金额（元） 比上年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882 5.2

1.工资性收入 29346 5.2

2.经营净收入 1416 10.8

3.财产净收入 689 -28.6

4.转移净收入 2431 17.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901 8.3

1.工资性收入 5796 8.7

2.经营净收入 7270 7.8

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 5937 7.2

其中：农业 2907 8.0

第二产业经营净收入 256 *

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 1077 -11.1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723 7.8

3.财产净收入 4 19.3

4.转移性收入 283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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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县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154062人，同比增长 3.0%，其

中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数 16725 人，增长 6.3%；参加统筹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 129536人，增长 2.7%；参加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人数 7801人，增长 1.1%。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10973

人，增长 7.7%。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10634人，同比下降 0.8%，

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4280 人，增长 3.4%；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96354 人，下降 1.1%。享受城乡低保

11316户 19338人，分别增长 21.0%和 19.8%。其中城镇 1508户

2647人，分别增长 15.6%和 13.8%；农村 9808 户 16691 人，分

别增长 21.8%和 20.8%。

九、教育、文化和体育

年末全县各级各类学校 227所，其中幼儿园 45所，教学点

127所，普通小学 43所，普通初中 8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所，

普通高中 2所，职业高中 1所。专任教师 2621人，同比下降 2.9%，

其中幼儿园 480 人，普通小学（含教学点）1121 人，普通初中

523人，九年一贯制学校 45人，普通高中 355人，职业高中 97

人。在校学生 29163人，同比下降 4.3%，其中幼儿园 4509人，

普通小学（含教学点）12471 人，普通初中 6364 人，九年一贯

制学校 281人，普通高中 4415人，职业高中 1123人。适龄儿童

入学率100%，适龄少年入学率100%，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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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学生毛入学率 94.9%。当年高考报名人数 2974人，高

考录取人数 1988 人，其中本科录取人数 894 人；高考录取率

66.9%，其中本科录取率 30.1%。

年末全县共有乡镇文化站 12个，从业人员 36人，乡镇文化

站藏书 7.11万册，全年举办展览 2 场次，组织文艺活动 109 场

次。有文化馆 4个，从业人员 24人，举办展览 3场次，组织文

艺活动 212场次。有公共图书馆 1个，藏书 28.15万册。有文物

保护管理机构 2个，文物藏品 7000件、套。有艺术表演团体 26

个，从业人员 580人；群众业余文艺团体 65个，广播电视农村

直播卫星用户 59000户。

年末全县体育机构 1个，体育馆 1个，从业人员 19人，其

中专职教练 5人；全年举办各种运动会 29场次，其中县级运动

会 18场次。全年全县运动员参加自治区体育比赛共荣获第一名

7人次、荣获第二名 2人次、荣获第三名 5人次。

十、卫生和社会服务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19个，其中：医院及卫生院 16

个，妇幼保健院 1个，卫生防疫站 1个，卫生监督所 1个。年末

全县有村卫生室 156 个，个体门诊部（所）14 个。卫生机构人

员数 1488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165人，中医师 69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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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 349人，护师 326人，中（西）药师 35人，检验师 33人，

其他技师 55人。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800张。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 10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65.0%。5 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为 4.07‰。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8个，其中养老

机构 7个，年末供养人数 402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1个，年末

收养儿童 4人。

十一、能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据初步核算，2023年全县能源消耗总量 29.22万吨标准煤，

同比增长 6.7%，单位 GDP 能耗同比增长 2.7%。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能耗 7.85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17.2%，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同比增长 9.1%。

截至 2023年末，全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950.9平方公

里，其中 2023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20.38平方公里，全县水土

流失治理程度达到 80.6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766。

农田残膜回收率达到 95.02%。全年共完成营造林 9.58万亩，其

中新造林 3.1万亩，未成林补植补造和退化林分改造 6.48万亩，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20.68%（基于“国土三调”调整后数据），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 87.64%。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323天，优

良天数占比达到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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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累计发生生产经营性事故 1 起，死亡 1 人。单位

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 0.0469人/亿元，控制在自治区下

达指标以内。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

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

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年度平均常住人口计算。

[4]年末常住人口相关数据为自治区统计局202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反馈数据。

[5]价格指数取自固原市统计局《2023年固原经济发展月报合订本》。

[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

[7]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

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额。

[8]基础设施投资是指建造或购置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

工程和设施的支出。公报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交通运输、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

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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